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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宏磊铜业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关于公司资产出售暨关联交易事项的 

独立意见 

 

浙江宏磊铜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拟向浙江浙江泰晟科技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浙江泰晟”） 出售截至 2016 年 10 月 31 日母公司土地使用

权、房屋建筑物、设备类固定资产以及与其相关联的债权、债务和劳动力安置；

商标权、专利权；诸暨市宏润小额贷款有限公司 14%股权。（拟出售资产以下合

称“标的资产”，本次资产出售事宜以下简称“本次资产出售”、“本次交易”）。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相关法

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浙江宏磊铜业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以下简称《公司

章程》）的规定，我们作为公司的独立董事，参加了公司于 2016 年 12 月 8 日召

开的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审阅了公司本次资产出售的相关文件，我们

同意公司本次资产出售方案。现基于独立判断立场就公司本次资产出售事项发表

如下意见： 

1、本次提交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审议的议案在提交董事会会

议审议前已经我们事前认可。公司本次资产出售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定的实质性

条件。 

2、公司本次资产出售的交易对方为浙江泰晟，而浙江泰晟的控股股东和实

际控制人为戚建萍，过去十二个月内，戚建萍为曾经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的自

然人，浙江泰晟视同为公司关联法人。基于上述，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及《深圳证

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规定，本次资产出售涉及公司与关联法人之间的交易，

构成关联交易。 

3、公司本次资产出售的相关议案已经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审

议通过。公司本次董事会会议的召集、召开、表决程序和方式符合《中华人民共

和国公司法》、《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 

4、公司本次董事会审议、披露本次资产出售相关协议的议案程序符合《中

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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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本次资产出售交易标的资产不涉及立项、环保、行业准入、用地、规划、

建设施工等有关报批事项。关于出售诸暨市宏润小额贷款有限公司 14%股权涉及

股东变更的事项尚需各级金融办公室审核批准后，并在诸暨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办

理变更登记手续。 

6、本次资产出售的实施有利于公司进一步提高资产质量，改善公司的经营

状况，增强公司的持续盈利能力和发展潜力，有利于公司增强抗风险能力。 

7、公司聘请的上海众华资产评估有限公司、中威正信（北京）资产评估有

限公司具有证券期货相关业务资格，评估机构的选聘程序合法、合规。评估机构

及其经办资产评估师与公司、交易对方不存在关联关系，亦不存在现实或可预期

的利益关系或冲突，具有充分的独立性。 

标的资产的相关评估报告的评估假设前提符合国家相关法规、规定和规范性

文件的规定，符合评估准则及行业惯例的要求，符合评估对象的实际情况，评估

假设前提具有合理性。 

本次资产评估的目的是确定标的资产截至评估基准日的市场价值，作为本次

交易的定价依据。上海众华资产评估有限公司根据标的资产的实际情况采用重置

成本法的评估方法对标的资产的价值进行了评估。中威正信（北京）资产评估有

限公司采用资产基础法的评估方法对标的资产的价值进行了评估。 

本次资产评估工作符合国家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评估准则及行业

规范的要求，遵循了独立、客观、公正、科学的原则，评估方法与评估目的的相

关性一致。 

本次交易标的资产经过了具有证券期货相关业务资格的资产评估机构的评

估，本次交易价格以评估值为依据，由双方在公平、自愿的原则下协商确定，资

产定价公平、合理，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不会损害公司

及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的利益。 

综上所述，我们同意公司本次资产出售的方案，并将相关议案根据法律、法

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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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为《浙江宏磊铜业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关于公司资产出售暨关

联交易事项的独立意见》签署页） 

 

 

 

独立董事： 

 

                                                                     

康晓岳                                    曾凡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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